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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相符亦得予以認定。綜上可知，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九十二

條第五款第五目乃對於佣金之認定與舉證方式等技術性、細節性事項

加以規定，為簡化稽徵作業、避免國外佣金浮濫列報所必要，並未逾越

所得稅法等相關之規定，亦未加重人民稅負，與憲法第十五條、第十九

條與第二十三條尚無牴觸。對於在台灣地區以新台幣支付國外佣金，與

同準則第九十二條其他規定之國外佣金，僅就認定標準為斟酌事實情

況之差異所為之不同規定，對於超過標準部分，仍許營利事業提出其他

證明文件予以認定，與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則亦無違背。

釋字第四三九號解釋（86.10.30.）

【解釋文】

海關緝私條例第四十九條：「聲明異議案件，如無扣押物或扣押

物不足抵付罰鍰或追徵稅款者，海關得限期於十四日內繳納原處分或

不足金額二分之一保證金或提供同額擔保，逾期不為繳納或提供擔保

者，其異議不予受理」之規定，使未能於法定期限內繳納保證金或提供

同額擔保之聲明異議人喪失行政救濟之機會，係對人民訴願及訴訟權

利所為不必要之限制，與憲法第十六條所保障之人民權利意旨牴觸，應

不再適用。本院釋字第二一一號解釋相關部分應予變更。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願及訴訟之權利。就訴願而言，係在

人民之權益遭受公權力侵害時可循國家依法所設之程序尋求救濟，使

作成行政處分之機關或其上級機關經由此一程序自行矯正其違法或不

當處分，以維持法規之正確適用，並保障人民之權益。對此項基本權

利，依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須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

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始得以法律限制之。有關課

稅或罰鍰之處分，對之提起行政救濟時，以繳納全部或一定比例之稅

款、罰鍰或提供擔保為條件之規定，使未能繳納或提供者喪失法律之

救濟，係對人民訴訟及訴願權所為不必要之限制，與憲法有所不符，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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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自釋字第二二四號解釋以來一貫之見解（參照本院釋字第二八八

號、第三二一號解釋）。海關緝私條例第四十九條：「聲明異議案件，

如無扣押物或扣押物不足抵付罰鍰或追徵稅款者，海關得限期於十四

日內繳納原處分或不足金額二分之一保證金或提供同額擔保，逾期不

為繳納或提供擔保者，其異議不予受理」之規定，固授權海關審酌具體

案件，為適當之處分，以防止受處分人藉故聲明異議，以達拖延或逃避

執行之目的。惟依同條例第四十九條之一規定，海關既得於處分書送達

後，免提擔保逕行聲請法院假扣押或假處分，於原處分之執行，已屬可

得確保，復無受處分人得聲請暫免繳納或暫免提供擔保之救助規定，

將使無力繳納或提供擔保之受處分人喪失行政救濟之機會，是該條例

第四十九條規定對人民訴願及訴訟之權利顯為不必要之限制，與憲法

第十六條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牴觸，應不適用。本院釋字第二一一號解

釋相關部分，應予變更。

釋字第四四○號解釋（86.11.14.）

【解釋文】

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十五條設有明文。國家機關依法行

使公權力致人民之財產遭受損失，若逾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範圍，形

成個人之特別犧牲者，國家應予合理補償。主管機關對於既成道路或

都市計畫道路用地，在依法徵收或價購以前埋設地下設施物妨礙土地

權利人對其權利之行使，致生損失，形成其個人特別之犧牲，自應享有

受相當補償之權利。台北市政府於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發布

之台北市市區道路管理規則第十五條規定：「既成道路或都市計畫道路

用地，在不妨礙其原有使用及安全之原則下，主管機關埋設地下設施物

時，得不徵購其用地，但損壞地上物應予補償。」其中對使用該地下部

分，既不徵購又未設補償規定，與上開意旨不符者，應不再援用。至既

成道路或都市計畫道路用地之徵收或購買，應依本院釋字第四○○號

解釋及都市計畫法第四十八條之規定辦理，併此指明。




